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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有關文件未在安令理事會會議紀錄内轉載全文者，均W正式紀錄補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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孚锼文仲而言 



一丸五O年八月四3星期五午後三時在 ite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J MAI IK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《I國聯盟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屮 國 、 古 巴 、 厄 瓜 多 、 

埃及、法蘭西、印度、那威、蘇維埃 f t會主義共和 

國聯aa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合 

衆國、南斯拉夫。 

― .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 483) 

二 大 韓 民 國 遭 受 侵 略 之 控 訴 。 

二 ai過議事日程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有 嗨 時 議 程 包 括 兩 個 項 

目 一 = 1 ， 事 日 程 二 大 韓 民 國 遭 受 侵 略 之 

控訴。 

請問&位對於這侗譏事日程有甚麼苜見沒有？ 

這個醮時議事日程裏的項目，是照安全理事會 

上次[第四八二次]會議通 j t的形式列入的。 s "位如 

果 沒 有 意 見 我 們 就 認 苒 這 個 議 事 日 程 通 過 了 。 

議 亊 8 程 通 遏 。 

三.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(績前） 

主 席 在 沒 有 進 行 計 输 這 個 間 題 的 實 體 J W 前 ， 

本 人 A s t 蘇 維 埃 i t 會 主 義 共 f n 國 聯 盟 代 表 的 資 格 靖 

备位注瞀蘇聯代表圑刻正提出的一個决議案草案。 

這個草案的醮時鐸文馬上就可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 

事國，本人並將請铋書處預備一個正式譯文。 

這個決議案草案 [S /1668] ,目的在^取朝鮮問 

題的和平解決，原文如下 

邀請中華人民共 

表之意見 

"茲决定 

"(a 

和國代表麥加， 

這便是蘇聯代表圑刻下對於本間題所提出的决 

議案草案。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最近理事會討論朝鮮問題 

時，例請大韓民國代表列席理事會會議的。本人認 

爲理事會仍鹰遵循這個成例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埃及）倘荷理事會主席 

和 ^ 理 事 國 准 許 本 人 蹐 先 說 明 本 人 3 打 算 多 銥 這 

個 問 題 的 本 身 但 想 說 與 這 問 題 有 關 的 事 。 六 月 二 

十 五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( 第 四 七 三 次 會 識 ) 通 過 了 一個 

决議案决定邀請大韓民國代表參加理事會的會議。 

這個决議案現在仍然有效。我們旣然已經開始計論 

朝 鮮 問 題 划 在 沒 有 着 手 計 論 其 他 各 點 前 ， 本 人 

鼯爲44>須依照剛才提到的迄今仍屬有效的那個决遴 

案，邀請大鎿民國代表列席理事會會議。 

主 席 本 人 現 "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代 

表 的 資 格 聲 明 本 代 表 圃 的 立 場 。 

前爲朝鮮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稃一事舉 

行 程 序 方 面 的 計 論 時 蘇 聯 代 表 圑 就 曾 表 明 了 *6對 

朝 鮮 事 件 性 質 的 看 法 並 曾 明 白 表 亍 它 認 爲 那 些 事 

；，只是一種内戰。現 

所 " 蘇 聯 

代 表 團 特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這 個 决 議 案 案 草 主 張 

存計論朝鮮間題時應該踞取朝鮮人民代表的意見。 

ik:耍C 

時 照 例 都 邀 請 有 關 甓 方 參 加 。 這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

巳建立的傅統和成例。在計論巴勒斯坦两題，印度 

尼 西 亞 問 題 和 其 他 許 多 問 題 時 都 曾 援 用 過 。 而 且 

大 家 知 道 不 输 雙 方 是 否 聯 â " 國 會 員 國 也 不 論 甓 

方贫否"建立外交鬮係的方式:^安全理事會全體理 

事國所承 f ? ,键方都曾得到邀蹐。有時受邀參加計 

論這類間題的人，本人敢鼸旣非政府也非國家的代 

表 本 人 覺 得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的 情 形 就 是 如 此 。 ^ 

會代表,經相當積極地參加巴勒斯坦問題的計論， 

並且列席安全理事會的會議。 

姑 舉 一 例 美 國 代 表 圑 所 提 决 議 案 草 案 [ S / 1 6 

53]裏有一段是街付"北朝鮮當局"的，因此上述的 



侗立場就更加合理了。照蘇聯代表圑看來，安全 

理事會如果眞想成爲一個確實能夠和平解決爭端 

制止戰爭重建、加強並維持和平的國際機關，那末 

它倘不妥爲聽取被吿方面的盲見，便是不公平的,也 

實 在 是 不 應 ^ 6̂ 。 

因此，蘇聯代表團1?爲雙方——南朝鮮的代表 

和北朝鮮的代表，也郎是現正彼此作^的兩個政府 

壁壘的代表-一都鹰列席安全理事會會議陳述實 

因 此 蘇 聯 代 表 團 堅 持 邀 請 朝 鮮 民 主 主 義 人 民 

共和國代表參加5t論朝鮮問題。許*國家都和那個 

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。安全理事會的公文中稱之 

爲"北朝鲜當局"。美國政府現正對那個共和國作戰， 

然 而 美 國 代 表 團 的 决 議 案 草 案 也 是 那 樣 稱 呼 的 。 

如果耍派遺軍睐、轟炸城鎭鄉村、屠殺和平人民的 

時 候 就 ^ 是 在 對 " 北 朝 鮮 當 局 " 作 戦 ， 但 在 安 全 理 

事會會P»裹計論和平解決那個戦爭的時候，却說那 

個 當 局 沒 有 列 席 會 議 陳 述 盲 見 的 權 利 ， 那 是 不 對 

的。 

根 據 W 上 所 說 蘇 聯 代 表 圑 堅 持 應 ^ 邀 請 

甓方列席安全理事會會蹒。邀請饍方代表W及願會 

參 加 計 論 的 躕 係 國 代 表 列 席 某 一 持 別 會 議 只 耍 

理事會^>理事國; f反對不批評發出這額邀箭的話 

這辦法是合乎巳往的成例的。而且按脬s i常愦形安 

全 理 事 會 主 席 ， 經 理 事 會 同 , 後 一 雜 全 體 理 事 國 

同,後一就可邀^闕係各方JW及理事會所議爭端 

的當事各方，列席理事會會議。萬一有人反對，安 

全理事會就耍妥加考廬，再作决定。 

蘇 聯 代 表 圑 認 爲 本 案 關 係 和 平 與 戰 爭 乃 是 一 

個 實 體 問 題 不 是 程 序 間 題 。 問 題 關 鍵 ， 就 在 安 全 

理事會究竟探取相平解決的步驟，抑或採取耱镜戰 

爭 的 决 定 因 此 ， 如 果 有 人 a 把 這 侗 問 題 當 做 實 體 

問 題 ， 而 當 做 稃 序 問 題 解 决 ， 便 是 大 錯 並 a 也 是 

違反憲章的。 

這是蘇聯代表圑認爲a得不提出的簡短陳述， 

JW便表明它對於邀靖朝鮮作戰雙方列席安全a?事會 

會議一事的觀點。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蘇聯代表對於這個間題的 

想法只是問題的一面。他自然可 j y堅持他所欲堅 

持的 f見同樣，我們其他S"人也可 JW堅持我們所 

欲 堅 持 的 f 見 。 

現 在 議 事 I t 形 是 這 樣 的 理 事 會 巳 經 决 鑌 邀 睛 

大韓民國代表參加辯鍮。本人耍^主席依據那個決 

議發出邀靖。 

至 阀 題 的 另 一 面 ， 旣 經 提 到 理 事 會 來 了 划 

在 適 當 時 機 事 會 對 悃 巳 經 提 出 的 决 議 案 草 

案自然要加Ji=(處，。但在》事會沒有處理那個决 

饑 案 草 案 前 ， ； T 執 行 理 事 會 W 前 的 决 i ^ , 是 沒 有 

理由的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美 國 代 表 團 認 爲 

處 理 本 案 和 處 理 其 他 種 案 件 一 樣 , 應 該 遵 循 正 規 。 

我們不可一會！;a又分Ù旁鹫受新事物的影響。 

蘇聯代表國所提决議案草案 [S /1668]標題爲 

" 1 0 平 解 決 朝 鮮 問 題 " 原 文 如 下 

"安全理事會 

"兹决定 

"(a)應；6^計論朝鮮陴題之時邀請中華人民具 

和 國 代 表 參 加 並 應 聽 取 朝 鮮 人 民 代 表 之 會 見 

" ( b ) 終 止 朝 鮮 戰 事 同 畤 並 撒 ^ 朝 鮮 境 內 外 國 

軍 睐 。 " 

那個決瞜案草案完全 7 在議事日稃範園之內， 

而且完全不是安全理事會此刻所耍處》的事項。六 

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會[第四七三次會議]通過了一 

個决豳，規定在討論本案的期間裏，大韓民國代表 

始終都應列席。（本案叫做"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 

訴"經三天的爭辩才得列入議事日稃。）因爲安全 

理事會已經這樣决定，所 id列席理事會會饑乃是大 

韓民國代表的合法特權。這個决定是根據聯合國憲 

章而來。憲聿第三十二條授予大鎿民國代表列席的 

權 利 一 則 因 爲 他 代 表 一 個 國 家 ， 再 刖 那 個 國 家 遭 

遇了困難，正在安全理事會計論之屮。請他列席的 

决 瞜 旣 然 已 經 通 過 了 那 末 按 照 正 規 首 耍 的 工 

作 就 是 請 他 列 席 而 且 ; a 個 工 作 當 由 主 席 辦 理 。 這 

是主席的責任。 

如果主席堅持這不正常的辦法，堅持在 JF常次 

序 之 前 提 出 別 的 决 , 案 草 案 ， 那 末 ， 只 耍 我 們 能 夠 

提出程序問題，我們自然就耍提出稃序問題。但是 

我 們 現 在 請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首 先 注 會 首 耍 的 工 

作 ， 邀 請 大 韓 民 國 代 表 列 席 ， 因 爲 在 論 議 事 日 稃 

本案的期間，他始終都應列席，這是理事會所已决 

定了的。 

此外還有一點 f 見，本人賻爲現在就鹰該明白 

表示。 

大會根據决鼸案一九五(三）寸聯合國韓鮮問 

題 委 員 會 的 時 候 巳 經 替 北 朝 鮮 政 權 開 , 了 一 個 陳 

述 意 見 的 門 徑 。 本 人 « 暫 停 片 刻 ，婧各位注盲蘇聯 

決豳案草案內"並應聽取朝鮮人民代表之曹見"的一 

甸。到底誰代表朝觯人民呢？這個間題，我們在一 



次大會會饞裏1,在兩次安全理事會會議裏，EM决 

定了。那個單位，那個政府機構,就是大韓民國。大 

會决議案一九五(三）明白宣佈大韓民國乃是代表朝 

觯人民的唯一政府。 

聯 合 國 朝 鮮 問 題 委 員 會 對 大 會 第 四 屆 的 報 吿 

畲 2 躭 委 員 會 曾 用 種 方 法 ， j y 求 進 入 北 朝 鮮 境 

內 但 都 失 敗 了 ， 而 且 委 貝 會 欲 與 北 朗 鮮 取 得 連 繋 

的企圖，也沒有得到 lÈ j響。報^書又aft ,委員會爲 

逮到這個目的，曾設法婧求蘇聯從中斡旋。 

大會每屆會瞎計論朝鮮問題的時候，都拒絕了 

北朝鮮政椹列席，：i耍理由就因那個政權不理聯合 

國 委 員 會 。 本 人 並 願 喚 起 & 位 注 意 前 此 那 個 政 權 

曾錚提出加入聯0»國的申請[第四〇九次會議]，可 

是安全理事會根撖剛才本人所說到的事實，根本就 

沒有把那個申請睿交到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 

去[第四一〇次會議〗。 

這些情形都是在六月二十五日的侵略行爲W前 

發生的。現在北朝鮮政權不但蔑覦大會决瞜案，而 

且 違 反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議 並 反 抗 安 全 理 事 會 授 權 設 

法 執 行 這 些 决 議 的 武 力 。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和 二 七 日 

理 事 會 會 曦 [ 第 四 七 三 次 和 四 七 四 次 ] 也 贫 有 過 實 

際等;5^要求聽取那個政權的會見的動議，可是都沒 

有通過。本國政府認爲我們小當邀靖那個政權的代 

然朋誰來决定這個問題呢？議事規則吿訴了我 

們 誰 來 决 定 。 第 三 " f 九 條 ^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得 論 主 管 事 項 畤 邀 請 其 所 n 3 g 

爲適當之秘書處職員成其他人士提供有關資枓，或 

予其他協助。" 

負 有 决 定 權 責 的 7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而 是 

主 席 美 國 代 表 的 桔 論 和 槪 諭 未 免 太 欠 想 索 一 

點。實際上安全理事會主席還沒有提出桔論、評判、 

或 槪 說 ， 也 沒 有 採 取 任 何 决 定 換 句 諾 說 ， 他 還 沒 

有 裁 定 。 因 此 本 人 覺 得 美 國 代 表 剛 才 針 對 理 事 會 

主 席 而 發 的 言 論 ， 未 免 太 欠 © 索 一 點 而 就 過 去 幾 

天辩論情形來看，美國代表總是喜歡不多加思索就 

下斷語和桔諭的。主席還沒有採取任何决定。 

蘇聯代表圑巳經提出了一個提案。巳經大略5ft 

明 了 對 這 個 題 的 觀 點 而 且 是 用 它 認 爲 合 適 的 方 

《說明的。現在應由安全理事會主席遒取各位代表 

a大會第三届會第一期會瞜正式紀錄,第一八七次全fit 

議。 

'見i會第四届會正式杞錄,補編第九钺。 

的盲見，也應由他要求§»理事國表亍他們*f於這個 

問題的意見。因此，如果美國代表在他的言論裏提 

出反對蘇聯代表圑立場的論據，而不提出反對主席 

立場的論據，他就耍顯得高明得多。主席沒有代安 

全理事會決定問凰或採取決定的意B。 

當安全理事會一個代表提出一個提案的時候 

主席的責任就在諦聽那個提案，並交到理事會St論。 

本 人 敢 信 美 國 代 表 若 爲 主 席 一 定 也 會 耠 ï f 蘇 聯 

表團一個陳述意見辩護立場的機會，而不會阻止 

蘇聯代表發言。 

蘇 聯 代 表 圑 提 出 了 一 個 决 饞 案 草 案 耍 求 邀 婧 

朝 鮮 戰 爭 铑 方 列 席 會 會 瞜 。 蘇 聯 代 表 画 提 饞 安 全 

理事會鹰在討論朝鮮间題的時候，以2>正和客觀的 

態度，齄取鹪方代表的意見。這是蘇聯代表圑的提 

案，不是主席的提案。如果美國代表不贊同蘇聯代 

表 圑 的 會 見 他 應 ^ 和 那 個 代 表 圑 爭 論 不 應 ; ^ 和 

主席爭論因爲主席並沒有作任何裁定。g是本人爲 

澄淸理事會當前撩勢起見所耍aft的話 

稍餒本人將jy蘇維埃fd: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

的資格，答覆美國代表。 

Sir Gladwyn JEBB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人 敢 向 M r 

Mahk保證本人現在對他a f t話乃是把他當做蘇聯 

代 表 不 是 把 他 當 作 主 席 。 不 錯 有 時 我 們 非 有 相 

當機靈，不能直分主席的甓重身份但就這次而論 

是沒有甚麼困難的。 

主 席 j y 其 蘇 聯 代 表 的 資 格已 把 大 韓 民 國 代 表 

列席會議和牝朝鮮當局列席會艤的兩個間題混; 

鍈而且^其慣用的技巧一如果可JW這樣aft的話 

— 發 揮 了 一 個 我 認 爲 不 免 似 是 而 非 的 論 據 ， j y 爲 

這種辦法辩護。7遇我還是覺得這兩個問題是有分 

別的，應該分別計論，也應該分別表决。 

邀 請 大 镩 民 國 代 表 列 席 會 艤 的 理 由 似 乎 是 很 

明 白 的 ， 本 人 相 信 按 照 理 事 會 慣 例 每 逢 提 出 3 输 

的問厘與某一代表有關的時候，總是在毎次會議裏 

耱 續 邀 請 他 來 列 席 的 。 但 是 本 人 並 非 主 張 大 幃 民 

國代表一經接受邀請，刖在y後計諭朝鮮間題的所 

有會議裏就都有列席的權利。不》&根據理事會所遵 

循 的 慣 例 理 事 會 如 在 某 次 會 饑 裏 决 定 邀 請 某 一 代 

表列席，刖在後來計論同一問題的會饞裏，丄席在 

開 會 之 初 主 張 邀 請 有 關 代 表 列 席 的 時 候 事 會 是 

從不加 J W 反的。截至現在爲止先例確是如此。 

本人認爲還有一點應予指出。當初美國代表在 

第四七三次會鼸提出邀諝大韓民國代表列席理事會 

會議的提黷時，那個提瞜載有下列字句"准許大幃 



民國政府代表，在理事會討論本案期間，列席會 

議 。 " 

主 席 也 許 知 道 這 個 美 國 提 議 , 經 當 畤 的 主 席 

採 納 。 當 時 的 主 席 曾 說 " 如 果 沒 有 異 議 本 人 主 張 

予 j y j i 要 的 准 許 。 " 因 此 本 人 相 信 ， 根 據 種 種 理 

由，我們都; î f能說現在不應邀請大幃民國代表列 

席。 

伹當我們討論到北朝鮮當局代表同時列席會議 

的 問 題 時 本 人 覺 得 情 形 就 很 4 相 同 了 就 這 間 題 

而 論 ， 根 本 就 無 前 例 可 援 。 3 席 說 M 截 至 現 在 爲 

J t 理 事 會 計 論 一 個 爭 端 的 時 候 ， 通 常 都 由 爭 端 甓 

方 列 席 會 議 這 話 鉞 然 是 不 錯 ； T 過 本 人 覺 得 北 

朝鮮方面，由於担絕服從聯合國命令么故，似巳自 

處於抗命的地位而且老實不客氣地 i s ,不論其確切 

的法律地位如何他們實巳自處於敵覦聯合國的地 

位。今在jy上種種旣鸫發生w後，再耍ïin事會准許 

北 朝 鲜 代 表 列 席 會 , - 一 而 且 一 旦 列 席 他 一 定 還 

要強詞奪理說北朝鮮當局抗拒安全HP事會命令十 

分 有 理 北 朝 鮮 當 局 乃 是 侵 略 的 犧 牲 者 一 套 話 一 -

這 實 在 是 辦 4 到 的 。 雖 然 如 此 本 人 1 不 ^ 說 而 且 

也3願5%,北朝鲜當局就應(3：此永遭排斥本人絕 

對沒有這個IT©。但有最重耍的一點，北朝鮮當局 

似 乎 一 定 耍 " 行 爲 表 現 來 改 善 他 們 和 聯 合 國 的 關 

係 屆 時 如 有 要 理 事 會 自 可 齄 取 他 們 的 盲 見 。 這 

是本人現在對於這個間題的看法。 

話又间到本人先前所提的第一點,無論如何本 

人3F張現在確非舉行兩個表决不可首先表决我們 

應 否 邀 請 大 韓 民 國 代 表 列 席 的 問 題 其 次 表 决 我 們 

應否邀請北朝鲜當局代表列席的問題。 

主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主 張 我 們 把 這 兩 個 提 案 

就是邀靖北朝鮮代表的提案和邀請南朝鮮代表的提 

案 分 刖 表 决 。 主 席 對 這 個 問 題 自 然 並 無 意 見 。 

至 就 英 聯 王 國 代 * 其 餘 意 見 而 論 本 人 却 要 指 

出他所提安全理事主席過去的一個决定，適足證明 

本人現在正是蕭規曹隨。前任席說遏"如果沒有異 

議 "等語大家對*^邀請南朝鮮代表的提案，如 

果 沒 有 異 議 本 人 當 巳 他 榜 樣 辦 理 6 無 如 蘇 聯 代 

表 圑 已 鸫 提 出 異 議 。 因 此 本 人 有 將 這 侗 問 題 提 交 

安全理事會計論的責任，而安全理事會也就有計論 

這個問題aunijy决定的責任。因此，本人現在正是 

採用餍任主席所探用的辦法。 

Mr CHAUVEL (法蘭西）英聯王國代表適才論 

及北朝鮮代表間題時曾說事無前例。本人5?爲那 

種說法是7十分正確的。 

六月二十五曰會議[第四七三次]，决定邀請大 

韓民國代表&理事會計|&期間列席，當時南斯拉夫 

代表圃提出了一個决饞案草案[S/1500】，提議准許 

北朝鮮代表列席。會議將畢畤舉行表决，南斯拉夫 

代 表 圑 所 提 决 , 案 草 案 經 " 六 票 對 一 票 否 决 三 國 

棄權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本人兹特提出一個程序間 

題 。 主 席 裁 定 現 在 理 事 會 應 ^ 舉 行 兩 個 表 决 一 個 

是邀 P 唷大韓民國代表列席理事會會瞜的間題另外 

—個是對北朝鮮代表發出同樣邀蹐的間題。 

本 人 反 對 這 個 裁 定 。 中 國 代 表 圃 認 爲 安 全 理 

事 會 旣 有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决 議 就 應 自 動 邀 請 大 韓 

民國代表列席。那個問題巳經决定，T能再付表决。 

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蹐主席執行那個决饞。 

關 * ^ 提 p i 邀 請 北 朝 鮮 代 表 一 節 本 人 覺 得 那 個 

問題旣已在六月::十五日HI事會裏提出而且已經有 

所决定當再行提出若在if樣短的期間內又 

把 那 個 問 題 提 出 來 本 人 覺 得 那 是 在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

决;^開玩笑。7&從議事的觀點來8«，某一代表圑 

要重新提出那個問題也是可WW 因 此 本 人 反 對 

主席今天又耍我們對邀請大韓民國代表列席理事會 

會議問題舉行表决的那個裁定。 

主席本人居主席地位深覺不得不加"解釋。 

本 人 特 再 說 明 主 席 對 * ^ 所 提 案 並 未 作 過 裁 

定 但 這 7 是 ^ 主 席 今 筏 絕 對 不 會 作 裁 定 只 是 

他現&還沒作裁定罷了。 

巳 經 提 出 來 的 兩 個 提 案 其 一 是 蘇 聯 代 表 團 提 

出來的，大,說安全理事會應該邀靖朝鮮戰事的有 

關甓方就是北朝鮮的代表 f t l南朝鮮的代表。這是 

蘇聯代表圑的提案。 

第 二 侗 提 案 是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圜 提 出 來 的 主 張 

把這兩個問題分別表决，換句話說先表决邀蹐南朝 

鮮 代 表 的 提 再 表 决 邀 請 北 朝 鮮 代 表 的 提 議 。 

主 席 曾 經 說 過 提 到 主 席 這 裏 來 的 ， 共 有 這 樣 

兩 個 提 案 他 都 已 經 注 曹 到 了 截 = 5 此 刻 爲 止 ， 主 

席行{£職權，還只y此爲度，：1未作過裁定。因此， 

剛 才 那 位 發 言 八 的 反 對 簡 直 是 無 的 放 矢 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 埃 及 ） 中 國 代 表 提 出 的 

反 如 果 仍 然 成 立 那 麼 本 人 現 在 再 來 參 加 這 個 

論 爭 就 沒 有 甚 麼 瞀 義 。 孑 過 如 果 照 主 席 所 s a 他 

並 沒 有 作 裁 定 ， 因 而 那 個 反 對 不 能 成 立 那 麼 本 人 

就耍請求主席軎允把他"蘇聯代表資格提出的那個 

决議案草案略加說明。 



主 席 本 人 "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i t 和 國 聯 盟 代 表 

的地位，鹰該略向埃及代表鼸明。 

蘇 聯 代 表 圑 的 立 場 如 下 蘇 聯 代 表 圑 巳 經 提 出 

—個提案，而且巳經提出一偭目的在；3£取間題和平 

解決的决讒案草案， t認爲從提案的内容看，現在 

我們所耍計論的顯然是邀晴北朝鮮和南朝鮮键方列 

"r i :未開始發表聲明 JW前本人特提議准許大韓 

民國政府代表團，在理事會計諭本案期間，列席會 

m " 
TOO 

我 們 i s 然 關 , c 停 戰 就 應 該 邀 請 健 方 。 否 決 邀 

讅甓方的提案，便隱含有不願促成停戰之曹。 

這是蘇聯代表堅持的觀點。 

蘇 聯 書 面 决 議 案 草 案 ， 載 有 一 個 提 議 大 瞀 謂 

我 們 應 該 廳 取 朝 鮮 人 民 代 表 的 會 見 那 侗 草 案 是 在 

今天提交安全理事會並分送各國代表圑的。草案分 

段 （ a ) 表 明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該 邀 請 甓 方 代 表 陳 述 奮 

見。 

因爲在蘇聯代表圑所提决議案草案未經研究表 

决 j y 前 邀 請 間 題 就 巳 發 生 蘇 聯 代 表 圑 自 然 耍 堅 

待它的立場，主張應邀請甓方,而不單單邀請一方。 

Mr SuNDE (那威）本人不願延長這個已餒相赏 

费 時 的 計 論 因 此 不 反 對 將 邀 請 大 韓 民 國 代 表 問 題 

提付表决。伹是甚願說明一點本人完全贊同中國代 

表的盲見，認爲這個間題已在六月二十五日的會遴 

裏 明 白 解 决 ， 本 人 擔 任 主 席 期 間 ， 就 是 按 這 個 决 

定 行 事 從 未 徵 詢 理 事 會 眚 見 ， 就 逕 自 邀 請 大 韓 民 

國代表列席。 

主 席 本 人 敢 向 那 威 代 表 保 證 ， 無 論 站 在 安 全 

理事會主席地位，抑或站在蘇聯代表地位，本人都 

沒有拖延或拉長本案的計諭之意。 

但是本人甚願向^越的前任主席那威代表提出 

如 果 有 一 個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在 六 月 二 十 五 

日 W 後的某一次會議裏提出了反對邀請南朝鲜代 

表 的 提 案 當 時 身 爲 主 席 的 那 威 代 表 會 不 會 把 那 個 

間題交付安全理事會計論呢？ 

本 人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毎 位 主 席 都 有 把 每 個 理 事 

國的提案交付理事會計論的責任。 

Sir Benegal N RAU (印度）現在我們面前有兩個 

提案。第一個提案主張邀請大韓民國政府代表列席 

理事會會議，第二個提案主張邀請"朝鲜人民代表" 

列席理事會會議。 

關 於 第 一 個 提 案 ， 前 在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適 値 本 

人忝任主席之時，理事會已作决議。當時美國代表向 

主席說 

f三十九條我們是 

可 jy准許他列席的。如果沒有異議，本人主張予" 

耍的准許。現在旣然沒有異議本人便耍邀P嘈大 

韓民國政府代表列席會議了。 

當然，如果我們願意的話，現孔也可 jy推翻那 

天 的 决 譏 。 不 過 如 果 我 們 不 推 翻 那 個 决 議 那 麼 它 

就仍然有效。因此我們現在所當提出的問題，實在 

不是應否邀婧大諱民國代表的間題，而是應否推翻 

那 天 所 作 邀 靖 決 議 的 間 題 。 換 句 話 說 這 是 一 個 反 

面 的 間 題 。 今 天 我 們 當 然 可 《 決 定 那 個 問 題 但 是 

那 個 問 題 須 厢 本 人 剛 才 所 說 的 形 式 提 出 。 

另外一個問題和邀請''朝鮮人民代表"有關。這 

個問題的形式和上述那個問題稍微有點7同。我們 

所當向理事會提出的是應否發出這樣邀請的間題。 

這個問題的提出，不當用反面形式，而當用正面形 

式 我 們 應 否 螢 出 這 個 邀 請 ？ 

關於這個問題的表决,本人覺ft很威困難。如果 

" 朝 鮮 人 民 " 一 辭 係 指 " 北 朝 鮮 當 局 " 而 言 那 麼 我 們 

所將邀蹐的代表便會是理事會所已認;^犯有侵略罪 

行 者 的 代 表 。 現 在 我 們 根 據 理 事 會 决 - i 案 î E J y 武 

力制 j t這些侵略者，而且那些决議案又是印度所贊 

助或接受了的。反轉來說，如果"朝鮮人民"係指其 

他人士，那麼便耍發生下列問題他們的代表怎樣 

選出？誰來授權這些代表？ 

所"這個提案含有重大而困難的阀題。在未請 

示我國政府"前，本人未便擅行參加表决。如果立 

刻就耍表決這個提案，那麼本A將不參加表决。 

Mr SuNDE(那威）本人齪爲印度代表已經答覆 

了主席的問題。任一理事國顳然都可在任一會議時 

建議改變六月二十五日的决議。但是這種改變 

得到七惠的多數才行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埃及）請安全理事會主 

席相各位代表原諒,本人又耍對這個間題發言了 。如 

果有法可,，本人實在不願把我們的辯論拖長一分 

鐘 伹 是 在 我 們 沒 有 作 更 進 一 步 的 計 論 W 前 本 人 

願充分明白現在所計論的间題倒底是甚麼。本人相 

信大家都會承認，一個間題只要敍述得當，就等 

解决了 一1^。 
就本人來說，主席提到理事會來的間題，仍然 

是很含糊的。本人深知，主席很能向本人並向其他 

和本人感想相同的人，解释這個問題的重耍。本人 

五 



不能確切了解他所謂"朝鲜人民代头"的曹義。到底 

我們應用何種方式邀請他們呢？本人能夠7解這個 

間題一部分一關大韓民國代表的一部分，因爲 

大韓民國恰好是聯合國迄今所提及所承認的唯一政 

府。大會决議案巳經承fg這個政府爲朝鮮的唯一â" 

法政府。至於邀請北朝鮮境內人民代表一節，本人 

請問究W何種方式發出邀請呢？闢這一點，倘承 

主 席 指 教 非 常 感 激 。 

關 ; 邀 蹐 蘇 聯 決 案 草 案 所 稱 " 中 華 人 民 共 m 

國"代表的W題本人茲特聲明，就埃及而諭，它所 

承認的唯一政府乃是中國國民政府。因此本人對於 

邀請我國政府所不承認的政府-一或所謂政府—— 

代 表 之 議 不 能 贊 成 。 

現在仍盼 i席略爲說明，我們究W何種地位何 

種力式邀婧大韓民國JW外的朝鮮人民。 

Sir Gladwyn JEBB (英聯王國）本人但欲說明， 

前 此 發 言 時 確 贫 說 逷 i l ^ 須 耍 有 兩 表 決 第 一 個 係 

表决南朝鮮代表列席問題，第 r侗係表北朝鮮代表 

列 席 問 題 原 刖 上 本 人 仍 然 堅 拧 那 個 主 張 但 在 

齄 到 印 度 和 那 威 代 表 的 強 有 力 的 論 據 後 本 人 現 在 

相信他們對於第一傰表决舉行方式的建議一卽是 

擬就推翻理事會前此决議一問題而舉行表决的建艤 

——是正確的因此本人特將本人前此提案，照樣 

修正。 

主席本人蹐求英聯王國代表正確提出他的修 

正 案 文 。 本 人 所 記 下 來 的 ， 他 的 提 案 如 下 

"分別表决邀婧南朝鮮 IB北朝鲜代表列席的問 

題 。 " 

本 人 還 要 婧 两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究 竟 撒 阁 道 偭 提 

案 抑 還 提 出 一 個 修 正 案 如 果 他 提 出 修 正 案 ， 那 

麼 本 人 想 知 ^ 案 文 。 

Sir Gladwyn JEBB (英聯王國）本人撤囘原來提 

案。 

主 席 本 人 擬 向 埃 及 代 表 提 出 解 釋 。 

這 次 會 鼸 開 始 之 時 蘇 聯 代 表 圑 提 出 了 一 個 提 

案，主張在辩^朝鮮問題時，齄取朝鮮人民代表的 

意 見 。 本 人 曾 蘇 聯 代 表 資 格 說 明 這 是 一 偭 邀 蹐 键 

方——南朝鮮當局的代表和北朝鮮當局的代表—— 

陳述意見的問題。 

埃及代表 j y 爲南部纔有當局存在而北部却沒 

有,所W感到困惑。事實並非如此。六月二十五日 

安 全 理 事 會 開 始 計 論 朝 鮮 間 題 之 時 曾 經 找 到 北 朝 

鮮當局的通訊處秘*長且曾一再相那當局4訊，他 

發出了電報，並接到了签覆。 

因此，南北朝鮮雙方都有當局存在，都可派遺 

代 * 前 來 列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議 ， 並 就 本 案 囘 答 安 

全理事認爲須向他們提出的問題。 

埃及代表提到了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间 

題，並5_說到埃及和屮苹人民共和國沒有建立外交 

闢 係 的 事 實 。 這 一 點 0 ^ 須 略 加 解 释 。 安 全 事 會 理 

事國並沒有義務要和受邀列席安全H«事會會議ft論 

議程某案的某國或某國政府或某人保有外交關係。 

所W就這一點aft似乎3會發生甚麼困難。安â 

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並 不 是 彼 此 都 保 有 外 交 關 係 的 但 

是它們的代表仍i^可J=dl相聚一堂計論S"種問題。 

因 此 外 交 承 的 問 題 和 邀 請 列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

會 璣 參 加 計 論 議 程 某 某 案 件 的 問 題 乃 是 截 然 7 同 

的兩件事 l t。迄今爲止，似乎這事並沒有法律方面 

的困難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 埃 及 ） 承 主 席 解 答 本 人 

提出的問題，甚爲感謝。同時，至少爲紀錄備査起 

見，本人茲特說明，前此發言的時候，本人從未提 

到 " 外 交 代 表 " 或 " 外 交 關 係 " 的 宇 樣 。 因 此 主 席 基 

那個假設所作的評論，是缺乏根據的。 

至若蘇聯代表在他决叆案草案裏所稱"朝鮮人 

民代表"一節根據主席的聲明是不是a f t 我們除邀 

請大韓民國代表外還^邀婧北朝鮮當局的代表呢？ 

本人所堅持的是正名的間題。到底我們;^用甚麼名 

稱？我們可W先aft"大韓民國代表"耱而又說"北朝 

鲜 當 局 代 嗎 ？ 到 底 我 們 ^ 用 甚 麼 名 稱 P 倘 承 主 席 

再就這點加"指教，本人就更爲感激了。 

主 席 本 人 將 "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代 

表的資格，答覆埃及代表。 

蘇聯代表圑提識&計論朝鮮問題期間邀請朝鮮 

人民代表，列席安全理事會會 1 ^ 陳述意見，是 w 

Jf際事能爲极據的。朝鮮現有兩個政府壁缰，北政 

府和南政府-一北朝鮮當局和南朝餌當局。 

若干耱â "國會員國稱南朝鮮當局爲大韓民國政 

府，其他會員國却不!^1盲。若干聯合國會員國和非 

會 員 國 稱 北 朝 鮮 當 局 爲 朝 鮮 民 主 主 義 人 民 相 國 政 

府 也 有 其 他 國 家 不 同 意 並 另 耠 j y — 種 a 同 的 稱 

呼 

就 本 案 而 諭 美 國 代 表 在 他 决 議 案 草 案 裏 逕 稱 

那當局爲"北朝鮮當局。" 

伹 這 並 3 是 稱 的 問 題 也 不 是 如 何 稱 呼 某 某 

當局的問題，而是朝鮮人民無分南北原爲一體的事 

實問題。内鬨相内戦把朝鲜人民分成兩個對峙作戟 

的壁蠱一兩個政府壁壘。一個政府壁壘 jy李承晚 

爲首，另一則JW金日成爲首。 

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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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蹐北當局代表相南當局代表，到底當採何種 

方式應由安全 f f l事會决定。最重耍的一點,按照聯 

合國憲章和成例安全理事會應 I，邀靖雙方代表列 

席 ^ 樣 理 事 會 才 可 本 着 當 年 設 立 w a t 解 决 危 及 國 

和 平 與 安 全 的 銜 突 爭 端 的 初 衷 W 客 觀 的 國 際 法 

庭 的 地 位 和 客 觀 公 正 的 國 ^ 機 構 的 地 位 齄 取 甓 方 

盲 見 作 成 一 個 决 璣 

因 此 如 果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搬 開 一 切 次 要 

的It 和顧慮而肯實事求是，處理當前的情勢一 

這 個 撩 勢 就 是 兩 個 政 府 壁 s 正 在 朝 鲜 作 戦 一 並 

邀 請 雙 方 代 表 列 席 會 議 那 末 蘇 聯 代 表 圑 相 信 各 理 

就 印 度 和 那 威 代 表 的 聲 明 而 論 蘇 聯 代 表 團 , 2 

爲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决 議 並 不 適 用 到 其 後 的 一 切 會 

議。那個决議並; Î是具有永久效力的。 

安 全 事 會 計 論 g » 程 中 某 一 問 題 f f ï 對 * ^ 與 F ? 

問 題 有 關 國 家 的 代 ^ 應 否 請 其 列 席 是 毎 次 會 議 都 

會發生的問題——也就是鹰否邀請非聯合國會員國 

代 表 的 問 題 。 這 個 問 題 須 由 每 次 會 議 决 定 而 且 按 

慣 例 在 每 次 會 議 時 — — 我 不 記 得 有 任 何 例 外 

——主席都耍宣佈"有人提遴邀請某國代表列席。 

各 位 有 異 議 喁 ？ 如 果 沒 有 異 孅 本 人 就 邀 請 。 " 

i 3是安全HI事會每次會所用的通常方式。安全理 

事 會 係 就 每 一 個 案 件 在 每 一 次 會 分 別 决 定 應 否 邀 

請 各 方 或 各 非 H « 事 會 》 事 國 代 表 列 * 的 間 題 或 決 

定應否依照ni事規則第三十九條邀請"秘書處職員 

或其他人士"列席的間題。如果沒有這個規則，那 

末就不會有那個通常方式了。安全理事會主席根據 

這個公g ?的稃序例在會議開始時宣佈，如果沒有 

異 議 他 就 邀 請 某 國 代 表 列 席 如 果 任 何 代 表 圑 提 

出 異 議 理 事 會 就 要 先 加 計 論 然 後 苒 作 耍 的 決 

定。 

因 此 ， 本 人 站 在 蘇 聯 代 表 的 地 位 對 * ^ 我 卓 越 

同事——前任六月和七月主席——所稱安全理事會 

六月二十五日决《^案水久有效云云不能同,。事實 

上 安 全 理 事 會 每 次 會 璣 主 席 都 耍 說 " 如 果 沒 有 異 

，他就邀請某國代表列席"等語來重提這個間題 

就 是 - 個 很 好 的 說 明 。 這 個 事 實 證 明 了 個 問 題 須 

在每次會議時重新决定。所 JW今天會議也應m再加 

决定。不過在今天的會議裏，蘇聯代表圑對於單獨 

邀 請 南 朝 鮮 當 局 代 表 一 事 ， 已 徤 提 出 了 異 璣 因 爲 

它 認 爲 這 個 辦 法 是 4 公 平 的 。 前 此 安 全 事 會 决 定 

這個辦法時，理事會本身龃耩就7健全——換句話 

m,安全理事會兩個常任理事國都沒有參加，所jy 

-如果現在 

仍 疵 單 獨 邀 請 李 承 晚 的 代 表 那 就 耍 櫝 行 理 事 會 的 

不法辦法了。 

所 W 從 憲 章 的 觀 點 看 來 安 全 理 事 會 過 * 計 論 

這 個 問 題 的 時 候 卞 本 身 的 組 耩 就 是 不 合 法 的 因 : ^ 

通過那些决議的會議。决譏通過之時，詆有三悃安 

全《1事會常任輝事國出席。安全H»事會旣未依>¥憲 

章規定而通邁决議，當然那些已通過的决議也就T 

能 親 爲 合 法 。 關 ; 這 點 ， 蘇 聯 代 表 團 巳 經 & 明 它 的 

立場了。 

那些已通過的决議之所 jy不法4公還有一個理 

由，就是觝有一方陳述了,見。其他一方的實見則 

未准許陳述。蘇聯代表團有權提出准許他方也來陳 

述耆見的間題，而這正是它在今天會逮裹所做的事。 

大家要知道蘇聯代表圑主張安全》事會對;《^朝 

鮮境内的敵對键方耍公牛看待。我們應^邀請李承 

晚的代表相金日成的代表——不管名稱如何總之 

北當局的代表和南當局的代表我們都應^邀請。先 

適 當 的 決 議 。 因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在 所 的 問 題 乃 

是停止戰事，並謀和平解决一個影響深遠的武装銜 

%。安全理事會處理這類事件>f容稍存偏見《1私 

'£j 0 

有人曾在這裏說過北朝鮮當局担絕服從聯0»國 

决議的一類話。蘇聯代表M認爲這種說法是無效的， 

因爲聯國並不曾有遏合法的决議。已通; Ô的關於 

朝鮮問題的决議，不Ô"憲章規定，自不能視爲安全 

理事會》聯合國的合法決^。 

北 朝 鮮 當 局 過 去 對 那 些 决 鏞 作 如 是 觀 將 來 

還耍作如是觀。這從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朝鲜 

民主主義人民政府外交部長致Mr Trygve Lie的來 

函[S/1527】可"看得出來。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指 

稱 他 們 " 不 尊 重 聯 合 國 " 。 此 外 北 朝 鮮 當 局 還 有 一 

個極重耍的法律論據，就是迄今爲止他們都不曾列 

席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議 陳 述 會 見 而 且 若 干 代 表 圑 不 欲 

瞀見，現正設法阻Jt他們列席會議C 

會遨靖朝鮮境内作戦甓方——北朝鮮的代表和南朝 

鲜 的 代 表 一 列 席 會 議 乃 是 一 個 较 爲 公 正 客 觀 的 

決定。這樣饞可"和聯â "國憲章完全相符 

本人站在主席地位，願向各位指出，現在畤間過 

了午後五時三十分，巳經很晚了。剐纔理事會有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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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代 表 曹 說 ， 在 蘇 聯 代 表 團 提 案 沒 表 决 J W 前 , 他 

耍請示本國政府。 

爲 了 顧 及 這 兩 點 本 人 醚 爲 就 在 此 時 耪 束 本 日 

會 議 ， 似 較 爲 得 計 ， 因 爲 時 閒 巳 ^ , 我 們 一 定 來 不 

因此本人 

闕於下次會饑的時ra問題，現有兩偭意見一悃 

希望 I次會議在八月七日，麈期一，牛後三時舉行, 

八日，蠤期二舉行。 

！，那麼我們 

就在八月八日， f i期二,牛後三時再行集會。 

午後五時三十五分歆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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